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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林宛宜
電話：08-7320415-3634
傳真：7322450
電子信箱：a252001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0月12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特字第112609541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五 (4729360_11260954100_1_4729360_11260954100_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縣屏東縣112年臺灣網路成癮專業人員培訓專輔老

師課程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112年度屏東縣網路成癮防治合作聯繫會議會議紀錄辦

理。

二、課程內容：

(一)課程時間：112年11月4日(六)，上午8時10分至下午5

時。

(二)課程地點：本縣縣府南棟301會議室(屏東市自由路527

號)

(三)參與對象：本縣高國中小輔導教師暨一般教師，以輔導

相關人員優先入取，請各校至少派員一名參與，至多兩

名人員。

(四)報名方式：請於112年10月27日前，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

資訊網（http://inserice.edu.tw）報名。

(五)為響應環保，本次課程不提供紙本講義且會場將不提供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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紙杯，請參加學員自行攜帶環保杯。

三、研習期間需簽到(退)單，全程參與者，依規定核給研習時

數8小時，未全程參與者，不核給研習時數。惠予工作人員

以及參訓教師公假，參加本場次二年內補休一日，惟課務

自理。

四、培訓證書：全程參與者且完成後測測驗，始核發培訓證明

書，遺失恕不補發。

五、檢附研習課程簡章，請卓參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各國小、國立屏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、陸興學校財團法人屏東縣
陸興高級中學(國中部)、屏東縣私立美和高級中學(國中部)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特殊教育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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